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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温州宏业精机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温州市工科院技术经纪服务有限公司、温州宏业精机科技有限公司、温州润

合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岳恩、马芬明、安良均、郑晓周、王一帆、杨育才。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胡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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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链机械 金属拉链植齿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金属拉链植齿机的型式、分类、型号及基本参数、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及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双工位的金属拉链植齿机（以下简称“植齿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99—2014  工模具钢 

GB/T 3077—2015  合金结构钢 
GB/T 4162—2022  锻轧钢棒超声检测方法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 通用技术条件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8746—2015  拉链术语 

QB/T 1588.5  轻工机械  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QB/T 2171—2014  金属拉链 

QB/T 4788—2015  拉链机械 金属拉链植齿机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746—201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型式、分类、型号及基本参数 

4.1 型式 

4.1.1 植齿机由植齿单元、放料单元、合链单元、电气控制系统组成。 

4.1.2 植齿单元由凸轮组主轴和偏心套及传动系统、切割成型滑板装置、打点装置、拉带、送料装置、

倒角与夹紧装置、导带、送带装置、润滑系统等组成。 

4.1.3 放料单元由放料机架、储料摆臂组成。 

4.1.4 合链单元由导链系统、合链装置、压链装置、拉带装置组成。 

4.2 型号 

产品型号宜参照以下方式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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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ZC J 2 — □ 

拉链规格型号：3#、4#、5#、7#、8#、10# 

分种号：双工位 

种号：金属 

类别：植齿机 

拉链机械代号 

示例：双工位 5#金属拉链植齿机的型号表示为：LZCJ2-5。 

4.3 基本参数 

植齿机的基本参数见表1。 

表1 植齿机基本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指标 

1 主轴转速 r/min 1 100～1 500 

2 生产能力（码装链带） m/min 

3#拉链 ≥2.9 

4#拉链 ≥3.5 

5#拉链 ≥3.5 

7#拉链 ≥3.3 

8#拉链 ≥3.6 

10#拉链 ≥3.9 

3 主轴传动电机功率 W 1500 

4 输带电机功率 W 15×2(台) 

5 放料电机功率 W 90×2(台) 

6 合链拉带电机功率 W 60 

7 油泵电机功率 W 60 

8 油泵流量 mL/min 160 

9 拉链链牙材料类型 / 铜、铝合金、不锈钢、铁合金 

10 牙模结构 / Y型 

5 基本要求 

5.1 设计研发 

5.1.1 应具备采用三维设计软件对植齿机整机结构进行设计的能力。 

5.1.2 应采用测试平台对植齿机运行程序进行测试和优化。 

5.2 原材料 

5.2.1 拉杆、传动轴的原材料的抗拉强度应不低于 GB/T 3077—2015中 38CrMoAl的性能要求。 

5.2.2 拉杆所采用的热轧钢棒材应符合 GB/T 4162—2022中 A级质量等级。 

5.2.3 主轴原材料应采用合金钢，机械性能应不低于 GB/T 1299—2014 中 Cr12MoV的性能要求。 

5.3 工艺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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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机箱应采用四轴或四轴以上加工中心进行加工；动模板、模具隔热板、模具垫板之类的零件应

采用精密程控平面磨床进行加工。 

5.3.2 工件上的○型圈槽应采用数控机床进行加工。 

5.3.3 机加工金属件应采用倒角机处理外形。 

5.4 检验检测 

5.4.1 应具备对精磨后的动模板、型模板、传动轴各个面的尺寸精度、平面度、垂直度、同轴度进行

检测的能力。 

5.4.2 应具备对精加工后的切刀／牙模型腔内部尺寸进行检测能力。 

5.4.3 应具备对精加工后的模具模板和芯棒的尺寸精度进行检验的能力。 

5.4.4 应配备同轴度检测仪、三坐标检测仪、视频测量仪的检测设备。 

6 技术要求 

6.1 装配质量 

6.1.1 植齿单元 

6.1.1.1 凸轮组主轴和偏心套及传动系统 

6.1.1.1.1 左右主轴以共轭凸轮组中间凸轮为基准、工作曲面互成反向位。 

6.1.1.1.2 两边凸轮、中间凸轮与前后滑板转子面接触，配合间隙应≤0.02 mm。 

6.1.1.2 切割成型滑板装置 

大滑板与大滑槽侧向配合间隙应为0.02 mm～0.04 mm，前后压条与大滑槽活动间隙应为0.02 mm～
0.04 mm。 

6.1.1.3 打点装置 

打点机构各配合间隙应为0.01 mm～0.02 mm，且齿片定位应压紧可靠，齿头打点应成型准确。 

6.1.1.4 拉带、送料装置 

拉带、送料机构的棘爪拨动棘轮，使Y型金属丝的上升量应符合相应拉链规格的齿厚。 

6.1.1.5 倒角与夹紧装置 

微调倒角与夹紧机构，其配合间隙应＜0.02 mm。 

6.1.1.6 导带、送带装置 

导带机构应保证布带转向平稳，无卡阻、跑偏、褶皱现象；送带机构应能将布带送入主机，且使布

带张力稳定。 

6.1.1.7 润滑系统 

主机机架内的润滑系统，应保证主机的运动部件油路畅通，密封良好。 

6.1.2 放料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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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齿机应配置双工位放料单元，并应保证植齿单元有适量的送料余量储存。 

6.1.3 合链单元 

植齿单元植齿后，链带经合链、压平，将码装链带的链厚滚压至所需尺寸，链带应平整。 

6.2 主轴加工质量 

6.2.1 主轴硬度为 60 HRC～62 HRC。 
6.2.2 轴承安装位置及各凸轮工作表面粗糙度 Ra应≤0.8 μm。 
6.2.3 轴承与主轴的配合精度为 h6，各凸轮廓线精度应≤0.02 mm。 

6.2.4 各外圆表面对公共轴心线圆跳动误差应≤0.02 mm。 

6.3 整机性能 

6.3.1 整机应运行平稳、工作可靠，生产能力应满足表 1的要求。 

6.3.2 主机主轴转速应满足表 1的要求（主机磨合期应达到 1 000 r/min）。 

6.3.3 整机工作噪声声压级应＜85 dB(A)。 

6.3.4 应设有吸收装置，收集倒角产生的金属碎屑。 

6.4 机械安全 

6.4.1 电机传动机构应装有安全可靠的防护罩。 

6.4.2 电机应该设有过载保护装置。 

6.5 电气安全 

6.5.1 电气系统保护联结电路的连续性应符合 GB/T 5226.1—2019中 8.2的规定。 

6.5.2 电气系统的绝缘电阻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8.3 的规定，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间施

加 500 Vd.c.时测得的绝缘电阻应＞2 MΩ。 
6.5.3 电气系统的耐压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8.4的规定，电气设备的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

路之间应能经受 1000 V电压(频率 50 Hz)，至少 1 min的耐压试验，且不应出现击穿现象。 

6.6 电气控制系统 

电气系统可采用PLC和人机界面触摸屏控制，生产过程智能化应达到下列要求： 
a) 主轴传动机构和合链机构可联动控制，可令两机自动工作或令主轴传动机构停或令合链机构

停； 

b) 整机可设定间断工作或连续工作的控制； 

c) 拉带、送料装置系统如遇带打结(紧带)或缺带情况可自动停机报警； 

d) 主轴传动机构运行如遇缺齿或叠齿可自动停机报警； 

e) 电气控制系统可对植齿总数进行控制，设定植齿数和空齿数。 

6.7 整机外观 

6.7.1 整机外观不应有图样规定外的其他凸起、凹陷、明显磕碰、锤疤等损伤和缺陷。 

6.7.2 整机外露件和外露结合面的边缘应整齐，不应有明显的错位。 

6.7.3 电镀件、发蓝（黑）件表面保护层不应有斑痕、锈蚀、起壳、脱落等缺陷。 

6.7.4 产品涂漆的厚薄应均匀，不得漏漆、错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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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功能要求 

6.8.1 应具备链带长度 1 mm～1000 mm范围内任意设定的功能。 

6.8.2 应具备缺牙、叠牙等自动检测停机报警功能。 

6.8.3 应具备机器视觉自动检测码装链带疵点并标记的功能。 

6.9 产品质量 

码装链带平拉强力、单牙移位强力应符合QB/T 2171—2014中表3相应规格的1.3倍以上。 

7 试验方法 

7.1 装配质量 

7.1.1 植齿单元 

7.1.1.1 凸轮组主轴和偏心套及传动系统 

按QB/T 4788—2015中6.2.1.1的规定进行。 

7.1.1.2 切割成型滑板装置 

按QB/T 4788—2015中6.2.1.2的规定进行。 

7.1.1.3 打点装置 

按QB/T 4788—2015中6.2.1.3的规定进行。 

7.1.1.4 拉带、送料装置 

按QB/T 4788—2015中6.2.1.4的规定进行。 

7.1.1.5 倒角与夹紧装置 

按QB/T 4788—2015中6.2.1.5的规定进行。 

7.1.1.6 导带、送带装置 

按QB/T 4788—2015中6.2.1.6的规定进行。 

7.1.1.7 润滑系统 

按QB/T 4788—2015中6.2.1.7的规定进行。 

7.1.2 放料单元 

按QB/T 4788—2015中6.2.2的规定进行。 

7.1.3 合链单元 

按QB/T 4788—2015中6.2.3的规定进行。 

7.2 主轴加工质量 

7.2.1 主轴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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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QB/T 4788—2015中6.3.1的规定进行。 

7.2.2 表面粗糙度 

按QB/T 4788—2015中6.3.2的规定进行。 

7.2.3 凸轮廓线精度 

按QB/T 4788—2015中6.3.3的规定进行。 

7.2.4 圆跳动误差 

按QB/T 4788—2015中6.3.4的规定进行。 

7.3 整机性能 

7.3.1 平稳性、可靠性与生产能力 

按QB/T 4788—2015中6.4.1的规定进行，生产能力使用5#拉链进行检测。 

7.3.2 主轴转速 

按QB/T 4788—2015中6.4.2的规定进行。 

7.3.3 噪声 

按QB/T 4788—2015中6.4.3的规定进行。 

7.3.4 吸收装置 

按QB/T 4788—2015中6.4.4的规定进行。 

7.4 机械安全 

按QB/T 4788—2015中6.5的规定进行。 

7.5 电气安全 

7.5.1 保护联结电路 

按GB/T 5226.1—2019中8.2的规定进行。 

7.5.2 绝缘电阻 

按GB/T 5226.1—2019中18.3的规定进行。 

7.5.3 耐压试验 

按GB/T 5226.1—2019中18.4的规定进行。 

7.6 电气控制系统 

按QB/T 4788—2015中6.7的规定进行。 

7.7 整机外观 

目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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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功能要求 

7.8.1 手动操作进行检测，检查植齿机是否可以对链带长度在 1 mm～1000 mm范围内进行设定。 

7.8.2 使具有缺牙或叠牙的链带通过检测点，检查是否可以触发警报与自动停机机制。 

7.8.3 使带有疵点缺陷的链带通过检测点，检查是否能精准辨识出缺陷并标记出缺陷所在的具体位置。 

7.9 产品质量 

经植齿机生产的产品，按QB/T 2171—2014中7.2.1、7.2.14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按表2规定。 

表2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凸轮组主轴和偏心套及传动系统 6.1.1.1 7.1.1.1 — √ 

2 切割成型滑板装置 6.1.1.2 7.1.1.2 — √ 

3 打点装置 6.1.1.3 7.1.1.3 — √ 

4 拉带、送料装置 6.1.1.4 7.1.1.4 √ √ 

5 倒角与夹紧装置 6.1.1.5 7.1.1.5 √ √ 

6 导带、送带装置 6.1.1.6 7.1.1.6 √ √ 

7 润滑系统 6.1.1.7 7.1.1.7 √ √ 

8 放料单元 6.1.2 7.1.2 — √ 

9 合链单元 6.1.3 7.1.3 — √ 

10 主轴加工质量 6.2 7.2 — √ 

11 整机性能 6.3 7.3 — √ 

12 机械安全 6.4 7.4 — √ 

13 电气安全 6.5 7.5 — √ 

14 电气控制系统 6.6 7.6 — √ 

15 整机外观 6.7 7.7 — √ 

16 功能要求 6.8 7.8 — √ 

17 产品质量 6.9 7.9 — √ 

注：“√”表示需要检验的项目，“—”表示不需要检验的项目。 

8.2 出厂检验 

每台产品应经制造企业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书后，方可出厂。 

8.3 型式检验 

8.3.1 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中若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进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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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产品连续生产超过 24 个月时； 

d) 产品停产 12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8.3.2 型式检验的样机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1台。 

8.4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中全部项目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合格，否则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每台产品应在其明显位置固定永久性铭牌，铭牌应包括如下内容： 

a) 制造企业名称； 

b) 产品名称及型号规格； 

c) 出厂日期； 

d) 出厂编号； 

e)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 

9.2 包装 

9.2.1 产品的包装应符合 QB/T 1588.5的有关要求。 

9.2.2 产品包装箱内应附有以下随机技术文件： 

a) 装箱单； 

b) 产品使用说明，其编写应符合 GB/T 9969的有关规定； 

c) 产品合格证。 

9.2.3 合格证应有下列内容： 

a) 制造企业名称； 

b) 产品名称及型号规格； 

c)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d) 产品出厂编号及出厂日期； 

e) 检验员和审核人签名或盖章。 

9.3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倒置、摔撞、剧烈振动和雨淋。 

9.4 贮存 

产品应存放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气体的库房内。 

10 质量承诺 

10.1 自产品出厂之日起 1年，在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包装、贮存下，因产品的制造质量问题而不能正常

使用时，生产企业应提供免费维修服务。 

10.2 当客户有异议时，应在 24 h内作出响应，并在 48 h内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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